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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目的：為妥善管理本校校舍、場地，加強本校與各界之連繫與服務，在不影響教學

研究活動及行政作業下，適時提供校內各單位（含附設機構）、學生社團及校外社

會公益團體或機構，做為活動、講習、會議之場地，充分發揮功能，特訂本管理辦

法。 

第二條 使用範圍及優先順序： 

   （一）全校性典禮及集會活動。 

   （二）院、系、行政單位及附設機構辦理之集會、訓練活動及學術研討會。 

   （三）學生社團活動。 

   （四）社會公益團體舉辦之活動。 

   （五）依法成立，形象良好之機構舉辦之活動。 

     （六）學生活動中心以藝文活動優先。 

第三條 管理權責劃分：管理權責分配如下表： 

場  地 權 責 單 位 場  地 權 責 單 位 

國際會議廳 總 務 處 會 議 室 總  務  處 

教   室 總務處、教務處 桌  球  室 體 育 室 

圖書館多媒體數位
學習教室 圖 書 館 網、籃、排球場 體 育 室 

學生活動中心 學務處、總務處 韻律教室 體 育 室 

校內廊道及 
立夫教學大樓中庭 總 務 處 

立夫大樓 5 樓視
聽教室 語文教學中心 

第四條 借用時間：8 時至 22 時。（以 4 小時為一時段） 

第五條 借用手續： 

一、校內單位（含附設機構）借用校舍、場地一律以本校「借用教室管理系統」上

網登錄辦理，校外單位應以單位公函方式提出申請，均由總務處負責審核。 

二、借用之校舍、場地，其權責單位涉教務處、學務處、圖書館、語文教學中心及

體育室者，請先洽權責單位同意後，上網登錄。 

三、場地之借用，校內單位（含附設機構）須於三天前，校外單位須於一週前提出

申請，經核准後始得使用，需付費者請先至本校出納繳清費用。 

四、費用可採現金、即期支票或匯款【花旗（台灣）銀行中港分行（銀行代碼：010），

戶名：中國醫藥大學，帳號：00700200204848】等方式繳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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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 場地租借管理費用收費項目及標準： 

中國醫藥大學校舍、場地借用收費標準表 

場地費（每時段費用） 

本校或附設機構主辦 項目 
單
位 

容   量 校外單位
借用 

借用單位
與本校合
辦或協辦 

有對外收費
(含研究計劃) 

無對外收
費 

備     考 

教室 間 50 至 80 人 2,000 1,600 1,000 免費 
立夫 301-310、501-510 

互助 4B01-4B06、5B01-5B06 

教室 間 100至200人 4,000 3,200 2,000 免費 
立夫 201-205 

互助 3A01、4A01、醫學 E601 

教室 間 250至350人 6,000 4,800 3,000 免費 互助 1A01、3A02、4A02. 

教室 間 150 人 5,000 4,000 2,500 免費 立夫 101-105 

會議室 間 70 人 6,000 4,800 3,000 免費 立夫第一會議室、互助 11 樓會議室 

會議室 間 30 人 3,000 2,400 1,500 免費 立夫第二會議室 

會議室 間 10 人 1,000 800 500 免費 立夫第四、五、六會議室 

國際會議廳 間 355 人 10,000 8,000 5,000 免費 立夫 B1 

學生活動中心 間 270 人 8,000 6,400 4,000 免費 
1.藝文活動優先。2.學生社團活動需
學務處同意。 

立夫大樓 1.2
樓中庭 

區 80 至 100 人 2,000 1,600 1,000 免費 立夫大樓一、二樓中庭 

立夫大樓5樓
視聽教室 

間 60 人 6,000 3,600 3,000 免費 
需語言中心同意。（含電腦 60 部及廣
播教學系統） 

圖書館多媒體
數位學習教室 

間 30 人 4,000 3,200 2,000 免費 
需圖書館同意。（含電腦 30 部及廣播
教學系統） 

校內廊道 位  500 400 250 免費 臨時展示攤位（二張長條桌空間） 

網球場 面 14 面 ─ ─ ─ ─ 依本校中正公園網球場管理要點辦理 

籃球場 面 2 面 2,000 1,600 1,000 免費 
1.需體育室同意。 2.夜間使用照明
費每時段加收新台幣 500 元。 

排球場 面 3 面 2,000 1,600 1,000 免費 
1.需體育室同意。 2.夜間使用照明
費每時段加收新台幣 500 元。 

桌球室 間 14 桌 6,000 4,800 3,000 免費 需體育室同意。 

韻律教室 間 40 人 5,000 4,000 2,500 免費 需體育室同意。 

固定式單槍
投影機 

  500 500 500 免費 需事先聲明借用。 

圖書館多媒體數
位學習教室同步
錄影、錄音設備 

  2,000 1,600 1,000 免費 需事先聲明借用。 

附記： 

１、 以上每時段係以四小時計算。（上午 8 時至 12 時、下午 1 時至 5 時、下午 6 時至 10 時） 

２、 場地費用包含水電、空調費用。 

３、 如需機電室電工或本校工友協助服務，則該人員工作津貼每時段新台幣 1,000 元/員另計。 

４、 校舍場地借用租金收費以上列收費標準表為主，若遇特殊情形，請使用單位以簽陳方式，

送核可後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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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本辦法所稱借用，僅指場地及設施之借用。 

二、 借用單位不得擅自變更用途或再私下轉借。借用單位辦理之活動違反原申請活動內

容或違反法令行為者，本校得隨時終止場地借用，借用單位不得異議。 

三、 校園及會場內外嚴禁吸煙，表演舞台嚴禁煙火及使用吊具，亦不得於舞台地板拖拉

道具或敲打。 

四、不得攜帶易燃物或爆裂物及任何危險物品進入。 

五、學生活動中心內之鋼琴未經許可不得開啟使用。 

六、國際會議廳、學生活動中心及立夫教學大樓 101 至 105 講堂內，不得飲食。 

七、未經允許，會場內禁止擺設茶水、飲料、食品等，會場外不得裝設或張貼標識、旗

幟、海報等。 

八、使用單位應負責維持場內之清潔，使用結束後恢復原狀。 

九、使用臨時燈光或設備，需先經報准後始得進行裝設及拆除。 

十、使用期間因人為因素損壞之設備，借用單位應負賠償之責。 

十一、場地佈置及預演時間計為借用時段。 

十二、夜間使用場地限十點鐘結束，十點四十五分清理善後完畢。逾時則以每小時費用

加收，不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。 

十三、借用單位應負責場內、外秩序及車輛之管理。鑑於校園內空間有限，本校不提供

停車位，請借用單位自行安排處理，以免停車困擾。 

十四、本校如須緊急使用校舍場地時，得於使用日三天前通知借用單位變更借用，若因

此取消借用，則無息退還所繳納費用，借用單位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。 

十五、其他未盡事項，悉依學校相關規定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發布實施。 

 


